
附件 3

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(洪涝灾害)绩效目标表

(2023 年度)

项目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(洪涝灾害)

省主管部门 省应急管理厅

市主管部门 市应急管理局

项目金额(万元) 282

项目类型

基建类项目口 经济发展类项目口 科研类项目口 民生类项目☑

公共管理类项目口 公共安全类项目口 其他项目口

运转性支出口 事业发展性支出☑

一次性项目口 经常性项目☑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优先用于灾区受灾人员应急期生活救助、过渡期生活救助、因灾死亡(失踪)人员

家属抚慰、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、冬春生活救助；按照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

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范围，统筹用于相关救灾工作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应急期生活救助率 100%

过渡期生活救助率 100%

因灾遇难(失踪)人员家属抚慰

金发放率 100%

因灾倒损居民住房恢复重建率 100%

冬春生活救助率 100%

质量指标 房屋修缮重建验收合格率 100%

时效指标

救助工作按期完成率 100%

资金下达到位率(市、县级) 100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

解决受灾人员无力克服

的衣、食、住、医等生

活困难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

受灾人员对灾害救助工作的满意

度 ≥95%


